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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2月 11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依照《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 17 条第 3 款，转递 2015

年 11 月 19 日国际刑院院长西尔维娅·费尔南德斯·德古尔门迪法官的来文。 

院长转递了决定对 2015 年 11 月 19 日国际刑院第四审判分庭在检察官诉阿

卜杜拉·班达·阿巴卡尔·努宁案中针对检察官请求认定有关达尔富尔局势不守

约发布的裁决。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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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年 11月 19 日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 17 条第 3 款、《罗马规约》第

87 条第 7 款和《法院条例》第 109 条第 4 款，并应第四审判分庭请求，我谨转递

该分庭 2015 年 11 月 19 日在检察官诉阿卜杜拉·班达·阿巴卡尔·努宁案中针

对检察官请求认定有关达尔富尔局势不守约发布的裁决(见附文)。 

 请将本信及所附裁决转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荷。 

 

西尔维娅·费尔南德斯·德古尔门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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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英文和法文]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国际刑事法院 

 

 

编号：ICC-02/05-03/09 

日期：2015 年 11 月 19 日 

 

 

 

第四审判分庭 

 

成员：乔伊斯·阿努奇法官，主审法官 

 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 

 杰弗里·亨德森法官 

 

 

 

苏丹达尔富尔局势 
 

 

检察官诉 

阿卜杜拉·班达·阿巴卡尔·努宁案 

 

 

公开文件 

针对检察官请求认定不守约作出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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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依照《法院规则》第 31 条，将本文件通知： 

检察官办公室 辩护律师 

法图·本苏达女士 卡里姆·A. A. 阿加汗先生 

朱利安·尼克尔斯先生 戴维·胡珀先生 

  

受害人法律代表 申诉人法律代表 

埃莱娜·西塞女士  

延斯·迪克尔曼先生  

  

无律师代表的受害人 要求参与/赔偿的 

无律师代表的申诉人 

  

公设受害人律师办公室 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 

  

国家代表 法庭之友 

苏丹共和国主管当局  

  

书记官处  

书记官长 副书记官长 

赫尔曼·冯黑贝尔  

  

受害人和证人股 拘留科 

  

受害人参与和赔偿科 其他 

 院长 

 缔约国大会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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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第四审判分庭(下称“法院”和“分庭”)在检察官诉阿卜杜拉·班

达·阿巴卡尔·努宁案(下称“班达案”)中，针对根据《罗马规约》(《规约》)

第 1 条、第 87 条第 7 款、第 89 和 97 条、《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则》)第 195

条第 1 款、《法院条例》(《条例》)第 109 条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间关系

协定》第 17 条第 3 款检方请求认定不守约发布以下裁决。 

1. 2015 年 10 月 16 日，检察官办公室(下称“检方”)请求分庭在班达案中依照

《规约》第 87 条第 7 款认定苏丹共和国不守约(请求)。1
 检方认为苏丹未能

执行法院有关逮捕班达的命令，2
 苏丹不可能自觉遵守逮捕令。 

2. 2015 年 11 月 9 日，受害人法律代表提交呈件支持检方的请求。3
 

3. 班达的辩护方没有对请求作出回应。分庭允许苏丹当局有机会在 2015 年 11

月 9 日之前就请求提交呈件，4
 但一如书记官处以前要求苏丹逮捕和移交班

达先生所发生的情况，5
 苏丹大使馆拒绝接收书记官处有关征求其意见的普

通照会。6
 

4. 虽然苏丹不是缔约国，但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它有义务接受和执行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7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93 号决议规定，“根据本决

议，……应向法院和检察官提供充分合作并提供一切必要协助”。8
 

5. 分庭认为该决议要求苏丹依照《规约》的合作框架代表和移交班达先生。如

苏丹有任何困难妨碍执行这些合作请求，也有义务与法院磋商解决。9
 

__________________ 

 1 检方请求在检察官诉阿卜杜拉·班达·阿巴卡尔·努宁案中依照《规约》第 87 条第 7 款认定

苏丹共和国不守约的公开节录版，ICC-02/05-03/09-636-Conf，ICC-02/05-03/09-636-Red。 

 2 2014 年 9 月 11 日对阿卜杜拉·班达·阿巴卡尔·努宁发出的逮捕令 ICC-02/05-03/09-606。另

见艾博伊-奥苏吉法官在辩护方请求允许就有关“阿卜杜拉·班达·阿巴卡尔·努宁逮捕令”

的裁决提出上诉的裁决中提出的部分反对意见的公开节录版，2015 年 1 月 8 日，ICC-02/05- 

03/09-619-Anx-Red，第 4 段。 

 3 代表法律就检方的请求提出的意见“检方请求在检察官诉阿卜杜拉·班达·阿巴卡尔·努宁案

中依照《规约》第 87条第7款认定苏丹共和国不守约”，2015年10月 16日，ICC-02/05-03/09-Conf，

ICC-02/05-03/09-639-Conf(其中 4 个附件载有有律师代表的受害人提供支持申诉的信函)。 

 4 有关要求苏丹政府就检方请求认定不守约提交呈件的裁决，2015 年 10 月 19 日，ICC-02/05- 

03/09-638。 

 5 书记官处关于请求包括苏丹共和国在内的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逮捕和移交阿卜杜拉·班达·阿巴

卡尔·努宁的通知的报告，2015 年 3 月 19 日，ICC-02/05-03/09-635-Conf，第 4 段。 

 6 书记官处关于“要求苏丹政府就检方请求认定不守约提交呈件的裁决”的报告，2015 年 11 月

9 日，ICC-02/05-03/09-640(2015 年 11 月 10 日发出通知)。 

 7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苏丹 1956 年 11 月 12 日以来就是联合国会员国。 

 8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93 号决议，2005 年，S/RES/1593，第 2 段。 

 9 《规约》第 1、86、89 和 97 条以及《规则》第 19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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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于无视有关逮捕和移交班达先生的请求，且不就其执行情况与法院进行磋

商，苏丹违反《规约》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93 号决议的规定，未能遵

守有关与法院合作的请求。尤其是鉴于苏丹蓄意拒绝就所有待决案件10
 配

合法院，分庭认为给予检察官寻求的补救是适当的，并将这一问题移交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 

  鉴于上述理由，分庭 
 

认定苏丹共和国：⑴ 未与法院合作，拒绝与法院相关机关联络，不执行逮捕和

移交班达先生的请求，致使法院无法行使《规约》规定的职能和权力；⑵ 未就

执行逮捕和移交班达先生的请求时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碍与法院磋商，或提请法院

注意本可协助其就任何此类障碍作出裁决的相关信息； 

依照《条例》第 109 条第 4 款将本裁决提交法院院长，由其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转

交安全理事会。 

以英文和法文拟定，以英文本为准。 

 

乔伊斯·阿努奇法官(签名) 

主审法官 

奇利·艾博伊-奥苏吉法官(签名) 杰弗里·亨德森法官(签名) 

 

201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 

于荷兰海牙 

 

__________________ 

 10 第二预审分庭，检察官诉阿卜杜勒·拉希姆·穆罕默德·侯赛因，关于检方请求认定苏丹共和

国不守约的裁决，2015 年 6 月 26 日，ICC-02/05-01/12-33；第二预审分庭，检察官诉奥马尔·哈

桑·艾哈迈德·巴希尔，关于检方请求认定苏丹共和国不守约的裁决，2015 年 3 月 9 日，

ICC-02/05-01/09-227；第一预审分庭，检察官诉艾哈迈德·哈伦和阿里·库沙卜，通告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苏丹不予合作的裁决，2015 年 5 月 25 日，ICC-02/05-01/07-57。 


